
《湖北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 285 号 

  

  《湖北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已经 2005 年 12 月 26 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

通过，现予公布，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省长 罗清泉 

                               二○○六年一月十

二日 

 

湖北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水资源有效保护和统一管理，促进节约用水，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直接从地下或者江河、湖泊及水工程拦蓄的江河、湖泊

水域内取用水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本办法规定缴纳水资源费。 

  下列取水免征水资源费：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水塘、水库中的水。 

  （二）家庭生活和零星散养、圈养畜禽饮用等年取用地表水水量在 3000 立方米以

下、地下水水量在 1500 立方米以下的取水。 

 

  第三条 水资源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分级负责征收。 

  （一）取用地表水，年取用水量 1100 万立方米（含 1100 万立方米）以上；取用地下



水，年取用水量 70 万立方米（含 70 万立方米）以上；发电取用水，水（火）电厂总装机

在 5万千瓦（含 5万千瓦）以上的，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二）取用地表水，年取用水量在 800 万立方米（含 800 万立方米）至 1100 万立方

米的；取用地下水，年取用水量在 50 万立方米（含 50 万立方米）至 70 万立方米的；发

电取用水，水（火）电厂总装机在 2 5 万千瓦（含 2 5 万千瓦）至 5万千瓦的，由市

（含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下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三）其他取用水由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 

第四条水资源费的征收标准，由省物价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省水行政主管部门拟定后，

报省人民政府批准执行。 

 

  第五条 水力发电按实际发电量计征水资源费；火力发电按设计耗水量计征水资源

费（法律、法 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其他取用水按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费。 

  按取用水量计征水资源费的，缴费人应当安装合格的计量设施，计量取用水量。不安

装取用水计量设施或者不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如实提供取用水资料的，按取用水设施的

最大设计流量计算取用 水量，征收水资源费。 

  按发电量计征水资源费的，缴费人应按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如实提供发电量。不提供

的，按设计 最大发电量计征水资源费。 

  火力发电企业不提供设计耗水量资料的，对开式发电用水企业按实际取水量的 5%计

征水资源费；对闭式发电用水企业按取水设施的最大设计流量计征水资源费。 

 

  第六条 物价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水工程供水价格时，应当将水资源

费列入其成本；尚未列入成本的，供水单位在收取水费时按标准加收水资源费。 



 

  第七条 征收水资源费应持有物价主管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使用省财政主管部

门统一印制的收费票据。 

 

  第八条 按规定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水资源费全部自留。 

  由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征收的水资源费，自留 70%，上交省 30%。 

  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下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水利单位征收的水资源费，被委托

单位自留 40%，上交省 60%。 

 

  第九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按月（季）向取用水单位和个人送达《湖北省水资源费缴

款通知书》。缴费人应当按照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和缴款数额按时足额缴纳水资源费。 

 

  第十条 水资源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专款专用，当年结

余，结转下年使用。 

 

  第十一条 水资源费主要使用范围： 

  （一）重点水源工程建设项目； 

  （二）饮水安全、水资源保护建设项目； 

  （三）节水型社会建设项目； 

  （四）水资源规划、水资源费征收开支； 

  （五）特困企业及社会福利企业的水资源费返还等。 

 

  第十二条 取用水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缴纳水资源费的，由有管辖权的水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三条 当事人对征收水资源费或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缴纳水资源费或不履

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水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四条 财政、物价和审计部门依照各自职责对水资源费征收、使用和管理进行

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

有关部门责令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

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弄虚作假的； 

  （二）坐支、截留或拒不上交水资源费的； 

  （三）贪污、挪用水资源费的； 

  （四）违反规定，随意减免或者擅自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征收水资源费的。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 2006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1997 年 1 月 7 日省人民政府颁布的

《湖北省水资源费征收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113 号）同时废止。 
     


